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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新增、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

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20日上午9:15至2026年5月20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733号银鑫·五洲广场一期21栋23层公司大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会召集人：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局。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江东先生因公务原因无法参加并主持本次股东会，经公司过半

数董事共同推举，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总裁彭朗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1人，代表股份135,872,9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95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118,356,0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49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56 人，代表股份 17,516,9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01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7人，代表股份32,587,6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02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5,070,7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23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56人，代表股份 17,516,9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010%。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的提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383,7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00%；反对 45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60%；弃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98,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88%；反对

4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11%；弃权 32,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

（2）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364,4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58%；反对 47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62%；弃权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79,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396%；反对

47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35%；弃权 38,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9%。

（2）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311,8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70%；反对 53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33%；弃权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26,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782%；反对

5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99%；弃权 2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9%。
（2）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4.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378,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58%；反对 45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2%；弃权4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92,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16%；反对

45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92%；弃权 42,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2%。

（2）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5.审议《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及授权办理具体事宜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335,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41%；反对 50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4%；弃权3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49,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494%；反对

50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67%；弃权 30,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9%。

（2）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6.审议《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305,3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23%；反对 53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1%；弃权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20,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582%；反对

5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76%；弃权 30,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2%。

（2）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381,2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81%；反对 46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3%；弃权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95,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11%；反对

46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46%；弃权 30,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2%。

（2）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8.审议《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津贴）方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176,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239%；反对 54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15%；弃权4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05,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147%；反对

5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01%；弃权 40,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2%。

（2）公司关联股东刘江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四川金海马实业有限公司，关联股东彭朗回避
了对该议案表决，该等股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该议
案经与会其他股东表决通过。

9.审议《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局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158,2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40%；反对 68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5%；弃权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872,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068%；反对

68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75%；弃权 2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6%。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10.本次股东会上，独立董事曹昱女士进行了述职，独立董事罗宏先生、马天平先生因公
未出席本次股东会，委托独立董事曹昱女士代为述职，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已于2026
年4月25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朕重 张盘州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之委托，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指派王朕重、张盘州律师（以下

简称“本所律师”）出席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
称《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经办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
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对于本所律师所审查的公司本次股东会有关文件和材料，公司保证其已提供为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陈述均真实、准确、
完整，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件一致。

3、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会
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局召集。公司第十二届第十次董事局会议决议召开公司2025年

年度股东会，并在《证券时报》等报纸及巨潮资讯网等相关网站上刊登了会议通知。前述会议
通知中列明了本次股东会的会议时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
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及其他事项等内容。

公司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6年5月20日下午在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733号银鑫·五洲广场一期21栋23层如期举行。

本次股东会同时亦遵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间和程序进行网络投票。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6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20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2026年5月20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表决的股东（代理人）共261人，所持（代理）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5,872,991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0.9505%，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之资格经公司和律师验证，通过网络投票系
统进行表决的股东之资格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

此外，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局。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之资格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就

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按规定由股东代表与律师共同进行计
票、监票。本次股东会现场投票结束后，公司将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上传至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对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了合并统计，并由
公司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25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经表决，该议案同意 135,383,7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00%；反对 4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60%；弃权 3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2,098,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4988%；反对 4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11%；弃权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

2、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经表决，该议案同意 135,364,4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58%；反对 47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62%；弃权 3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2,079,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4396%；反对 47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35%；弃权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9%。

3、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表决，该议案同意 135,311,8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70%；反对 5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33%；弃权 2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2,026,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2782%；反对 5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99%；弃权2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9%。

4、《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表决，该议案同意 135,378,1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58%；反对 45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32%；弃权 4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2,092,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4816%；反对 45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92%；弃权4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2%。

5、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及授权办理具体事宜的议案
经表决，该议案同意 135,335,0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41%；反对 50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34%；弃权 3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2,049,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3494%；反对 50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67%；弃权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9%。

6、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经表决，该议案同意 135,305,3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23%；反对 5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51%；弃权 3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2,020,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2582%；反对 5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76%；弃权3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2%。

7、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表决，该议案同意 135,381,2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81%；反对 46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93%；弃权 3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2,095,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4911%；反对 46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46%；弃权3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2%。

8、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津贴）方案
经表决，该议案同意32,176,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39%；

反对5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15%；弃权40,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2,005,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2147%；反对 5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01%；弃权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2%。

该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股东均回避了议案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局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经表决，该议案同意 135,158,2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40%；反对 68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55%；弃权 2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1,872,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7.8068%；反对 68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75%；弃权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6%。

（三）本次股东会未审议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
曹 军 王朕重

成都市青羊区清江东路1号
温哥华广场10楼AB座

张盘州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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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厂区（苏州市吴江区江陵

街道兴瑞路699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8

120,599,044

27.56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小平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独立董事均列席。
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0,051,744

比例（%）

99.5461

反对

票数

472,200

比例（%）

0.3915

弃权

票数

75,100

比例（%）

0.0624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0,024,924

比例（%）

99.5239

反对

票数

499,020

比例（%）

0.4137

弃权

票数

75,100

比例（%）

0.0624

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807,524

比例（%）

99.3436

反对

票数

703,420

比例（%）

0.5832

弃权

票数

88,100

比例（%）

0.0732

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811,124

比例（%）

99.3466

反对

票数

699,120

比例（%）

0.5797

弃权

票数

88,800

比例（%）

0.073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836,724

比例（%）

99.3678

反对

票数

676,820

比例（%）

0.5612

弃权

票数

85,500

比例（%）

0.071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0,063,624

比例（%）

99.5560

反对

票数

461,320

比例（%）

0.3825

弃权

票数

74,100

比例（%）

0.061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
事 2025 年度薪酬
及 2026 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2026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
度向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050,900

3,833,500

3,837,100

3,862,700

4,089,600

比例（%）

87.5866

82.8861

82.9639

83.5174

88.4234

反对

票数

499,020

703,420

699,120

676,820

461,320

比例（%）

10.7895

15.2090

15.1160

14.6338

9.9744

弃权

票数

75,100

88,100

88,800

85,500

74,100

比例（%）

1.6239

1.9049

1.9201

1.8488

1.602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5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黎沁菲、朱嘉意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
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212 证券简称：赛伍技术 公告编号：2026-025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昆山市千灯镇支浦路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4

128,913,748

69.4307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85,672,486股，即总股本187,897,282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
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2,224,796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朱春华主持。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892,948

比例（%）

99.9839

反对

票数

8,300

比例（%）

0.0064

弃权

票数

12,500

比例（%）

0.0097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892,948

比例（%）

99.9839

反对

票数

8,300

比例（%）

0.0064

弃权

票数

12,500

比例（%）

0.0097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892,048

比例（%）

99.9832

反对

票数

9,200

比例（%）

0.0071

弃权

票数

12,500

比例（%）

0.0097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892,948

比例（%）

99.9839

反对

票数

8,300

比例（%）

0.0064

弃权

票数

12,500

比例（%）

0.009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发放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发放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89,948

比例（%）

99.2612

反对

票数

10,700

比例（%）

0.3437

弃权

票数

12,300

比例（%）

0.3951

6、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890,548

比例（%）

99.9820

反对

票数

10,700

比例（%）

0.0083

弃权

票数

12,500

比例（%）

0.009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25,800,800

2,243,240

848,008

117,720

730,288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7.5049

90.9597

98.6492

反对

票数

0

0

9,200

9,200

0

比例（%）

0.0000

0.0000

1.0578

7.1086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2,500

2,500

10,000

比例（%）

0.0000

0.0000

1.4373

1.9317

1.3508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议案名称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
度薪酬发放确认及 2026
年度薪酬发放方案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3,091,248

3,092,148

3,089,948

比例（%）

99.3029

99.3318

99.2612

反对

票数

9,200

8,300

10,700

比例（%）

0.2955

0.2666

0.3437

弃权

票数

12,500

12,500

12,300

比例（%）

0.4015

0.4015

0.395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5涉及股东回避表决，股东朱春华、施惠庆已进行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数量

125,800,800股不计入议案5的计票总数。
2、本公告中占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

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里兆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蓉蓉、易志臻焱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052 证券简称：可川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8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
月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于 2026年 5月 8日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为：以公司 2025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108,472,0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3.00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32,541,627.30元（含税），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不送

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如在利润分配相关公告披露后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

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将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

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自本次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预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方案距离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8,472,0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

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3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部分股东在《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

诺：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上市后发生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承诺涉及的发行价由32.13元/股调整为31.83元/股。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鸿创三街1号（凌玮科技大厦）

咨询联系人：彭智花

咨询电话：020-31564867
传真电话：020-39388562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4、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301373 证券简称：凌玮科技 公告编号：2026-46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临江街道红十五路9936-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7

124,919,624

62.59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蒋慧儿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董事蒋哲男女士、独立董事王漪先生以通讯形式参会。

2、董事会秘书章琪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913,824

比例（%）

99.9953

反对

票数

5,700

比例（%）

0.0045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2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906,924

比例（%）

99.9898

反对

票数

8,900

比例（%）

0.0071

弃权

票数

3,800

比例（%）

0.0031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793,524

比例（%）

99.8990

反对

票数

126,000

比例（%）

0.1008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913,824

比例（%）

99.9953

反对

票数

5,700

比例（%）

0.0045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2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监事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24,901,392 99.9854 18,132 0.0145 1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322,559

比例（%）

99.9802

反对

票数

5,700

比例（%）

0.0194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4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893,724

比例（%）

99.9792

反对

票数

8,900

比例（%）

0.0071

弃权

票数

17,000

比例（%）

0.0137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910,524

比例（%）

99.9927

反对

票数

5,700

比例（%）

0.0045

弃权

票数

3,400

比例（%）

0.002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2

3

4

5

6

议案名称

《2025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关于确认董事、监事
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
情况和 202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888,968

775,568

895,868

883,436

895,868

比例（%）

98.5914

86.0148

99.3567

97.9779

99.3567

反对

票数

8,900

126,000

5,700

18,132

5,700

比例（%）

0.9870

13.9741

0.6321

2.0109

0.6321

弃权

票数

3,800

100

100

100

100

比例（%）

0.4216

0.0111

0.0112

0.0112

0.011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的决议均获得通过；

2、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为中小股东单独计票的议案；

3、议案6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杭州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绿生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丽鹏、王冰茹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931 证券简称：格林达 公告编号：2026-024

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